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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促进注册税务师行业依法经营、规范发

展，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《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

于经国家税务总局及其授权机构批准成立的税务师事务所。 

第三条税务师事务所等级的认定，由税务师事务所自愿申请

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税协”）和地方注册

税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地方税协”）考评认定。 第四条税

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分为五级，即A级、AA级、AAA级

、AAAA级、AAAAA级。地方税协负责A级、AA级、AAA级

税务师事务所的考评认定，中税协负责AAAA级和AAAAA级

税务师事务所的考评认定。 第五条中税协和地方税协优先推

荐获得等级认定的税务师事务所从事业务活动。中税协认定

的等级在全国范围内适用；地方税协认定的等级本省适用，

跨省执业的由执业所在地税协确认其适用性。第二章认定标

准 第六条中税协负责制订统一的等级认定标准。认定标准包

括：执业资质，经营规模及业绩，执业规范和社会诚信，内

部管理（见附件1《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标准》）。 第七

条设计各项扣分标准时，各栏目中的项目不能减少，但可以

增加，也可以将各项目细化。 第八条认定标准中经营规模及

业绩一栏中的三项具体标准和各项扣分标准，由中税协和地

方税协分别制定。 第九条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经常务理事会审



议通过后颁布执行。 第十条等级考评认定采取百分制，符合

认定标准的税务师事务所，考评总分应在90分以上。第三章

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，由税务师事务所

自愿向地方税协申请。对申请A级、AA级、AAA级的由地方

税协考核认定；对申请AAAA级和AAAAA级的税务师事务所

，由地方税协按照中税协的标准考核后上报中税协，由中税

协审核认定。 第十二条税务师事务所申请等级认定应提供如

下资料： （一）《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申请表》（见附

件2）； （二）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、工商营业执照（副本

）和法人代表身份证的复印件； （三）税务师事务所中注册

税务师执业资格证书、执业会员证书复印件及从业人员名单

； （四）上年度会费缴纳凭证； （五）上年度及当期财务报

表； （六）上年度纳税完税凭证复印件； （七）上年度年检

合格证明的复印件； （八）中税协或地方税协规定的其他证

明资料。 第十三条地方税协受理税务师事务所的申请报告后

，应组织专门工作小组做好以下工作： （一）对申报税务师

事务所做实地综合考评； （二）走访若干户委托人或向委托

人（不少于十户）发放调查问卷（见附件3）、组织座谈会等

方式广泛征求意见； （三）写出考评报告（考评人签名）。 

第十四条地方税协会长办公会对专门工作小组提交的考评报

告进行审议，通过后向社会公示。如十五个工作日内无异议

，则将A级、AA级、AAA级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名单提交

地方税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并向社会公告，同时报送税务

机关和中税协备案；对符合AAAA级和AAAAA级税务师事务

所等级认定标准的上报中税协。 第十五条地方税协上

报AAAA级和AAAAA级税务师事务所应提供如下资料： 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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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考评报告，包括考评基本情况、考评得分、考评意见； （

三）委托人（包括社会）对该税务师事务所的评价和满意度

调查问卷； 第十六条中税协对地方税协上报的AAAA级

和AAAAA级税务师事务所组织审核，必要时实地考察。符合

标准的税务师事务所候选名单由会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并向

社会公示。如十五个工作日内无异议，由中税协常务理事会

表决通过后向社会公告，并报送税务机关备案。第四章等级

管理 第十七条地方税协向获得A级、AA级、AAA级税务师事

务所颁发相应的牌匾和证书；中税协向获得AAAA级

和AAAAA级的税务师事务所颁发牌匾和证书。证书由中税协

统一制作；牌匾由中税协统一设计。 第十八条中税协和地方

税协每年必须对获得等级的税务师事务所进行年检。对不符

合等级标准的即取消相应等级称号并向社会公告，同时报送

税务机关备案。 第十九条对新申报等级认定的税务师事务，

中税协和地方税协每年认定一次。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已获

得等级称号的税务师事务所，如有重组、分立、合并等重大

变更事项的，按照本办法重新申请认定等级。 第二十一条中

税协和地方税协办理等级认定工作不向税务师事务所收取任

何费用。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中税协负责解释。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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